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

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编制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33 号《关于核准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陈洁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光韵达公司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陈洁等 12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上海金东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东唐公司”）100.00%的股权，同时向特定投资者孙晖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3,230 万元。根据相关协议以及《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确定向特定投资者孙晖非公开发行股

份 6,220,028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1.27 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132,299,995.56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8,00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124,299,995.56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认缴完毕，业经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48490004号验资

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情况 

根据本公司 2016 年 9 月 12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公司

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募集配套资金

用途为：8,840 万元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1,000 万元拟用于支付本次重组

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3,390 万元拟用于金东唐三维视觉检测系统研发、磁

性视觉化检测系统研发项目。 

截止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情况见附件 1“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3、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投资项目 
项目 

总投资 

承诺募集资

金投资总额 

实际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差异 

金额 
差异原因 

支付中介机构费

用及相关税费 
1,000.00 1,000.00 990.02 9.98 实际使用存在结余 

合计 
1,000.00 1,000.00 990.02 9.98  

4、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2017 年 6 月 8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 1,089.67 万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 2017 年 5 月

12 日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瑞华核字

【2017】48490007 号鉴证报告。 

除上述置换外，无其他置换情况。 

5、临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情况 

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余额 99,792.96 元已补充流动资金。 

6、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见附件 2。 

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三维视觉检测系统研发、磁性视觉化检测系统研发是研发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项目主要为并购交易中支付的中介机构费用，无法单独核

算效益。 

7、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1）购买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陈洁、李国平、深圳市前海瑞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徐敏嘉、上海盈之和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王翔、徐亦文、陈光华、吴梦秋、万刚、庄楠和邱罕文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2017 年 4 月 11日领取上海市杨

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66091711A），

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并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已办理完毕。 

（2）购买资产涉及目标公司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单位：万元） 

目标公司 评估基准日净资产 资产交割日净资产 截止 2018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金东唐 5,346.78 7,116.10 12,370.89 



 

（3）目标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效益贡献情况（单位：万元） 

指标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6,205.27 14,800.90 10,547.47 

净利润 3,375.18 2,569.56 1,939.46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71.80 2,355.12 1,827.26 

（4）是否达到盈利预测以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①交易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 

交易对方承诺金东唐 2016 年、2017年和 2018 年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

依据）分别为 1,500 万元、2,300 万元、3,100 万元。 

如金东唐在盈利预测补偿期每个会计年度期末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数额，则上市公司应当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

披露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交易对方关于金东唐在该年度实现净利润数额（累

计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额（累计数）的事实以及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足部分以现

金补偿的方式进行。  

交易对方按截至《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署日时持有金东唐的股权比例分别承担相

应的补偿义务，以股份、现金形式补偿总额最高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票、现

金总额。 

具体补偿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

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当以现金补偿。  

现金补偿的计算方式如下：当年补偿现金金额＝（应补偿股份数量－已补偿股份数

量总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②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金东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7】48490006 号），

金东唐 2016 年度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939.46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及股份支付形成的管理费用影响后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827.26 万元，超出业绩承诺 327.26 万元，实际实现业绩承诺的 121.82%。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金东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8】48490010 号），



 

金东唐 2017 年度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569.56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影响后 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355.12 万元，超出业绩承

诺 55.12 万元，实际实现业绩承诺的 102.40%。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金东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9】48490010 号），

金东唐 2018 年度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375.18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影响后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171.80 万元，超出业绩承

诺 71.80 万元，实际实现业绩承诺的 102.32%。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

内容一致。 

 

四、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条件的议案》的募集配套资金用途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

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23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3,220.0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3,220.02 

其中：2018年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8,840.00 8,840.00 8,840.00 8,840.00 8,840.00 8,840.00 - 不适用 

2 三维视觉检测系统研发 三维视觉检测系统研发 2,034.20 2,034.20 2,034.20 2,034.20 2,034.20 2,034.20 - 2018年 6 月 

3 磁性视觉化检测系统研发 磁性视觉化检测系统研发 1,355.80 1,355.80 1,355.80 1,355.80 1,355.80 1,355.80 - 2018年 6 月 

4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 1,000.00 1,000.00 990.02 1,000.00 1,000.00 990.02 -9.98 不适用 

 

 

 



 

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6 2017 2018 2016 2017 2018 

1 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不适用   1,500.00   2,300.00   3,100.00   1,827.26   2,355.12   3,171.80   7,354.18  是 

2 三维视觉检测系统研发  不适用   -     -     -     -     -     -     -  不适用 

3 磁性视觉化检测系统研发  不适用   -     -     -     -     -     -     -  不适用 

4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  不适用   -     -     -     -     -     -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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